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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卫生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上海市

同济医院、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医疗急救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志锋、解炯、冯骏、吴宏、周密、何萍、李警雷、程方、张瑜、郑小坚、田

建广、董宁欣、沈婧、丁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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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生活数字化转型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服务理念的重要抓手。以数字化推动

公共卫生、健康等基本民生保障，朝着更均衡、更精准、更充分的方向发展，打造“便捷就医”七大场

景，是数字化转型的新局面。“智慧急救”作为七大应用场景之一，是便捷就医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搭建院前院内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市、区急救中心间与医疗机构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将救护车与医疗机

构联为一体，提升院前院内协同救治的效率。 

智慧急救信息系统是落实市、区急救中心与医疗机构间信息互联互通的重要技术支撑，基于新技术、

新手段，为院前院内的协同救治效率的提升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持，为提升危急重症的现场处置能力提供

技术保障。 

为规范智慧急救信息系统建设，构建市、区医疗急救中心与医疗机构的院前院内协同救治的平台，

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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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急救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上海市智慧急救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总体要求、功能要求、设备设施及

网络要求、安全与运维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智慧急救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50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28827.1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8632—2020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音视频采集设备应用安全要求 

DB31/T 1108  监护型救护车配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初报  first notice 

院前急救车组在接到病人后，首次报送给医疗机构的信息集合。 

3.2  

详报  detailed report 

院前急救救治途中车组报送给医疗机构的，所采集到的详细信息集合。 

3.3  

生命体征信息  vital signs 

用来判断患者的病（伤）情轻重和危急程度的指征。 

3.4  

院前电子交接单  pre-hospital electronic handover 

救护车到达医疗机构时，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化的、可打印的院前急救交接单据。 

4 总体要求 

4.1 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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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院前院内协同救治流程（见附录 A），以 5G网络接入和 5GVoNR 语音通讯技术、车载物联网技

术、救护车路径智能选择算法等为手段，建设智慧急救信息系统，支持院前院内协同救治所需的患者

基本信息、病（伤）情信息、生命体征信息、急救救治措施和车载监控等音视频信息的互联互通，形

成覆盖全市、动态更新的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平台。 

4.2 总体框架 

4.2.1 系统总体框架包含以下部分： 

a) 物理层：面向院前院内协同救治业务需求，对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云资源等基础

设施进行定义； 

b) 数据层：包含 120 急救数据、院前病历数据、急救资源数据、医疗资源数据的数据体系，用以

实现数据的交汇和管理； 

c) 应用层：包含统一身份验证和统一权限划分、提供协同救治、视频会议、健康档案、心电监护

传输、视频监控和数据共享等基础应用服务； 

d) 表现层：包含车载调度终端、院前急救医生移动终端、中心督导终端、医疗机构客户端等终端

接入； 

e) 网络安全体系：支撑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访问安全

的安全管理机制； 

f) 运维管理体系：支撑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硬件、网络、数据、应用及服务的稳定运行的综合管理

机制。 

4.2.2 系统总体框架图见图 1。 

 

图1 智慧急救信息系统总体框图 

4.3 系统对接 

系统应支持与其他业务系统的对接，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具体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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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医疗机构内部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对接进行初报、详报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b) 与卫生信息中心的健康档案系统互联互通； 

c) 宜向社会公众、主管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并接受社会监督。 

5 功能要求 

5.1 基础信息管理 

5.1.1 基础服务 

系统应提供以下基础服务功能： 

a) 各医疗机构、市及各区急救中心的账户管理，包括账户的新增、修改和删除，及账户信息的统

计； 

b) 各医疗机构、市及各区急救中心等不同用户的权限管理，包括对特定患者的基础信息、生命体

征信息、救护车车载信息的浏览权限进行管理； 

c) 对重要信息进行权限分级保护。 

5.1.2 数据管理 

系统应具备按照智慧急救院前院内协同救治的业务要求，对业务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分发、共

享和应用功能。具体包括： 

a) 数据更新功能，支持数据随着院前院内协同救治等工作同步更新； 

b) 数据整合功能，支持业务数据整合，使患者基础信息、车辆基本信息、生命体征信息各自按照

统一的数据类型和格式存储，使数据兼容和共享； 

c) 非结构化数据存储和使用功能，建立车载视频监控数据、院前院内视频会诊过程中的音视频数

据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和使用规则，并支持数据的查询； 

d) 数据备份功能，建立数据备份机制，提供备份数据恢复功能，对备份数据的相关信息及操作记

录进行记录并归档。 

5.1.3 健康档案调阅 

系统应支持院前急救人员对患者的健康档案的文本、影像图片、病历文件等各类数据的浏览查阅。

应具备患者既往病史的查阅功能，支持网页调阅。 

5.1.4 初报发送 

系统应具备通过系统的车载通信设备将初报信息发送到指定医疗机构客户端的功能，使得医疗机构

根据患者病（伤）情，提前启动院内急诊流程。具体发送内容应包括： 

a) 救护车基本的任务调度信息、出车信息； 

b) 救护车的车辆标识、车辆坐标和行驶轨迹信息，以及预计到达医疗机构的时间； 

c) 患者的基本信息、病（伤）情种类，以及病（伤）情分级信息。 

5.2 详报发送 

5.2.1 详报信息内容 

5.2.1.1 系统应具备通过系统的车载通信设备将院前急救救治途中的详报信息发送到指定医疗机构客

户端的功能，使得医疗机构可以提前预知救护车上的救治情况，调整救治方案。 



DB31/T 1445—2023 

4 

详报信息内容应包括： 

a) 该急救任务的初报信息； 

b) 患者生命体征信息； 

c) 救治措施以及车载监控视频信息。 

5.2.1.2 详报信息内容应可更新和覆盖初报信息。 

5.2.2 患者生命体征及救治信息传输 

系统应具备将患者生命体征信息传输到指定医疗机构的功能。系统应支持与车载生命体征设备的对

接，支持生命体征图形图像的获取，支持对采集到的生命体征信息进行编辑和调整。系统还应具备以下

功能： 

a) 患者体温、心率、脉搏、血压、呼吸、血氧和神志等生命体征信息的编辑和传输； 

b) 患者心电图的图像获取和传输； 

c) 胸痛、卒中、创伤、孕妇、新生儿等病种分类传输，不同病种的评分量表的传输功能； 

d) 院前救治过程中的救治措施和治疗用药信息的传输； 

e) 预留超声等影像数据的传输接口。 

5.2.3 车载监控视频传输 

系统应具备将救护车车载监控的音视频信息传输至指定医疗机构的功能，具体包括： 

a) 至少具有三路高清视频监控，支持音视频监控图像的定点传输； 

b) 支持音视频监控图像的本地保存，保存时间不少于一周； 

c) 支持对指定车载设备或系统上指定时间的历史音视频数据进行远程回放和下载； 

d) 支持对车载监控音视频信息的加密传输，保证业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5.3 院前院内视频会诊 

系统应支持救治途中院前急救医生与院内急诊医生就患者的病（伤）情发展进行联合诊治，支持双

方通过5G网络接入和5GVoNR语音通讯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和音视频设备进行远程实时会诊。系统的院前

院内视频会诊功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通过数据加密等技术对通信过程中的用户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进行保护。音视频采集设备应

用安全应符合 GB/T 38632—2020 第 6 章的要求； 

b) 具备院前急救与院内急诊的视频会议发起功能和邀请入会功能，支持多端视频会议； 

c) 音视频信息交互平稳可靠，支持实时高质量音频通话，支持实况高质量视频交互，且提供音视

频的存储、回放和管理等功能； 

d) 系统音视频终端设备支持传输码流和速率可调，并采用数据加密技术，保证业务图像的传输完

整性和保密性。 

5.4 院前院内交接 

患者的转运交接应符合院前院内交接业务管理的要求。系统应按照院前急救与院内急诊交接的业务

流程，提供完整的交接信息。具体要求包括： 

a) 支持院前电子交接单的自动生成和打印功能； 

b) 支持院前电子交接单的保存、查询和调取。 

5.5 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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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支持与医疗机构院内系统对接，支持动态获取医疗机构对院前急救任务数据的接收和反馈信

息，提高院前预警效率。具体要求包括： 

a) 具备接收来自院内的患者转归及出入院信息的功能； 

b) 具备对反馈内容的自动强制记录归档功能，支持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全过程可回溯查询； 

c） 具备对患者出院诊断等反馈信息的浏览功能。 

5.6 统计分析 

系统应支持以下统计分析功能： 

a) 具备院前急救告知任务信息的流水信息和汇总信息； 

b) 具备院内接收告知任务的统计信息，包括初报和详报的接收统计和查询功能； 

c) 具备接入系统的院内机构的离线在线情况统计和查询功能； 

d) 具备统一索引的关联回溯查询功能，支持 120 急救数据、院前病例数据、患者生命体征数据、

院前院内视频会诊数据、车载监控数据回溯查询分析。 

6 设备设施及网络要求 

6.1 软硬件要求 

6.1.1 市、区急救中心端 

市、区急救中心端软硬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救护车的通信设备配置符合 DB31/T 1108 的要求，并具备将车载物联设备所采集到的信息进行

传输的功能； 

b) 系统服务端基于国内外通用的服务器软件、数据库软件等建设，便于后期扩展的需求； 

c) 系统服务端支持云化部署，并满足国家计算机等级保护的要求； 

d) 系统服务端具备多点接入同时在线处理业务的能力，并能够支持大数据量计算； 

e) 系统客户端硬件系统具备信息处理、打印、音视频采集、多媒体播放和网络通信等功能； 

f) 系统建设优先采用满足适配国产芯片和国产软硬件的服务端和客户端。 

6.1.2 医疗机构端 

医疗机构端软硬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客户端硬件设备包括系统运作必须的单台或多台计算机、打印机、音视频采集设备、多媒

体播放设备和网络通信设备； 

b) 系统客户端配备的音视频采集设备具备音视频通信业务管理功能、音视频接入单元功能、录播

功能； 

c) 系统客户端软硬件支持对大屏幕、电脑端等不同类型的终端接入和显示。 

6.2 网络要求 

应建立满足系统部署运行、信息共享协同的网络环境，严格按照市本级政务网络的要求，形成各医

疗机构、市及各区急救中心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具体应包括： 

a) 各医疗机构与急救中心网络环境联通，支撑院前院内协同救治的数据交汇； 

b) 各急救中心与本级电子政务网互联互通，支撑本级数据交换与共享； 

c) 各医疗机构、市及各区急救中心客户端通过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中间设备实现访问安全管理

与控制，加强病毒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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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网络带宽 50 M 及以上，图像流畅、清晰无卡顿，可进行视频会议。 

7 安全要求 

7.1 数据安全 

系统的数据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个人信息采集和使用符合 GB/T 35273 的要求； 

b) 对详报、初报信息进行加密存储和加密传输，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通信采取加密传输的方式； 

c) 建立系统和应用日志，对涉及个人信息数据的操作进行记录并归档管理。 

7.2 环境及网络安全 

系统环境及安全应符合GB/T 25070的要求，并按照GB/T 22239的要求进行安全建设与监督管理。具

体要求包括： 

a) 市、区急救中心端及医疗机构端的运行环境安全遵循 GB/T 22239 中规定的要求； 

b) 具备补丁管理功能，发现并定期进行漏洞扫描及补丁升级； 

c） 基于本级政务网络的安全机制进行网络访问控制，强化网络边界保护； 

d) 具备对各接入端进行安全监测、病毒防范、采用复杂密码和访问控制等进行安全防护。 

8 运行维护要求 

8.1 市、区急救中心端 

系统应按照 GB/T 28827.1 的要求开展运行维护，市、区急救中心端的系统运行维护应符合以下具

体要求： 

a) 制定系统运行管理规定、维护操作规定等规章制度，并按照业务需求进行制度更新； 

b) 定期或根据业务需求对数据进行备份，核心数据定期进行备份恢复演练； 

c) 制定系统运行应急预案，保证系统出现异常后在业务规定时间内恢复。 

8.2 各医疗机构端 

系统应按照 GB/T 28827.1 的要求开展运行维护，医疗机构端的系统运行维护应符合以下具体要求： 

a) 保持各接入端设备良好的使用环境，操作人员按操作规定启动、关闭系统； 

b) 根据业务的变化，对数据进行本地备份，并进行归档和清理； 

c) 定期进行系统故障自检，及时上报客户端故障，并配合服务端排除故障恢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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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基本业务流程 

 

图A.1 给出了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基本业务流程。 

 

 

图 A.1 院前院内协同救治基本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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